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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2023桃園客家歌謠傳唱計畫 

一、 實施目的：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廣及保存客家音樂並激發

在地認同，持續辦理「歌謠傳唱計畫」。透過音樂扶植，奠定客家文化基

礎，傳承族群文化並藉由本計畫推廣客家音樂作品以活絡桃園在地歌謠

班隊。 

二、  計畫說明： 

(一) 申請資格：於桃園登記立案之歌謠班及社團，每團參與人數15-20人。 

(二) 補助目的：以推廣客家音樂歌曲為主要目的，期待透過計畫活絡在地

歌謠班隊，激發族群認同。 

(三) 補助原則： 

1. 申請單位須安排練唱下列2首本局指定曲目，並提出練唱課程規

劃。詞、譜、音檔及授權等事宜，由本局另行處理及提供。 

A. <世客博主題曲> 

B. 《客家世界》 

2. 為配合年2023世界客家博覽會之舉行，同時將客家新音樂推廣至

社區及日常生活中，請依計畫內容進行課程設計，藉由漸進式學

習，疊加曲目難度及練唱技巧，以達實質推廣歌謠傳唱之效與客

家精神，並須參加本局另外辦理之大合唱成果發表活動。 

3. 每一申請單位至多申請一案，每案至多補助金額為新臺幣3萬

8,000元整。 

4. 每案至少應編列計畫總經費20％(含)以上之自籌款。 

(四) 補助項目： 

1. 練唱課程所需之講師鐘點費、場地租借費、教材費、往返成果發表活動

會場之旅遊平安險費及遊覽車費、餐點費、雜支費。 

2. 前開未列之項目不予補助。 

三、 申請須知： 

(一) 申請日期：公告日起至112年4月10日(一)止（親送或郵寄皆可，郵寄

者以郵戳為憑，親送者請於截止日下午5時前送至本局營運管理科），

未依規定辦理或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二) 申請程序：申請單位應於申請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1. 申請補助函(附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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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助申請資料檢核表。 

3. 申請補助計畫書封面(附件二)。 

4. 申請表(附件三)。 

5. 音樂使用切結書(附件四) 

6. 計畫書1式2份(附件五)。 

7. 經費概算表(附件六)。 

8. 指導老師及學員名單(附件七) 。 

9. 立案證書影本。 

10. 補助經費切結書(附件八)。 

11.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九)。 

(三) 前項各申請文件不論入選與否概不退件。 

(四) 申請單位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申請本局補助項目及金額；不得同時

申請本局其他補助計畫或本府其他政府機關補助。 

(五) 計畫期程：自本局核定補助日起至聯合成果發表活動(千人大合唱)結

束止。 

(六) 辦理方式： 

1. 練習規劃：課程至少練唱4次本局指定之2首曲目，規劃於適宜之

上課場地進行，並自行借(租)用場地。 

2. 成果發表辦理地點：暫訂龍潭區內指定戶外地點。 

3. 成果發表辦理時間：暫訂112年8月19日(六)。 

四、 評審作業： 

(一) 初審：由本局就申請單位資格及資料填寫完整性進行行政審查；資料

不全或不符者，本局將函文告知，申請單位應於期限內完成補件，逾

期未補件或補件仍不符規定者，不予受理。 

(二) 複審：由審查小組，就申請單位計畫內容、經費編列合理性及過往辦

理績效等項目進行審查。 

(三) 審查結果經核定後，函復各申請單位。 

(四) 申請單位之計畫獲核補助後，如有經費不足部分，應自行籌措款項，

不得要求追加補助數額。 

五、 計畫變更： 

(一) 計畫如有變更之必要，應於課程執行前10個日曆天敘明變更理由函報

本局重新審核，並以一次為限；且經本局核定後始得執行。 

(二) 活動內容或經費項目金額修正幅度達二分之一以上者，其補助經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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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比例酌減或不核准變更。 

(三) 未依規定辦理者，本局得酌減或撤銷原核定之補助。但因氣候、天災

或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者，不在此限。 

六、 經費核銷: 

(一)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畢30個日曆天檢具下列文件1式2份，並依

序裝訂後，函送本局申請核銷及結案： 

1. 受補助單位核銷函。 

2. 核銷資料檢核表(附件十)。 

3. 本局原核定函影本；如前已申請變更，應附變更後之核定函。 

4. 申請補助經費收據(附件十一)。 

5. 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附件十二)。 

6. 總經費支出明細表 (附件十三)。 

7. 支出憑證正本黏存單 (附件十四)。 

8. 申報所得稅切結書(附件十五)。 

9. 跨行通匯同意書及正確戶名之存簿影本(附件十六)。 

10. 成果報告書1式2份(含電子檔1份，附件十七、十八)。 

(二) 檢送核銷資料如有不全或內容有誤者，本局將函文通知，受補助單位

應於期限內辦理，屆期仍未能補全資料及修正者，本局得不予受理、

酌減或撤銷補助。 

七、 督導及考核： 

(一) 本局就補助計畫內容執行得進行查核，受補助單位不得拒絕。 

(二) 督導考核及活動執行之結果將做為維持、酌減或撤銷原核准補助之依

據，並列入紀錄作為日後補助審核之重要參考。 

(三) 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列入紀錄、酌減或

撤銷原核准補助，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並得於一年內不再受理其

申請： 

1. 申請資料、核銷資料、成果報告書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

情事，補助經費未依指定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者。 

2. 未按規定繳交成果資料、成果資料品質不良或延遲核銷經費者。 

3. 拒絕接受查核或評鑑。 

4. 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因故無法履行或擅自變更計畫，而未事

先通知本局並獲同意者。 

5. 提案估算之參與人數與實際參與人數落差逾二分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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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 

八、 注意事項： 

(一) 申請本計畫補助，必須使用本局提供之格式範例辦理提案申請及核

銷，且不得擅自刪減格式。 

(二) 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 經核定補助之申請案件，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不得有任意變更用途、浮報等情事，亦不得擅自更改計畫內容。 

(四) 受補助單位就補助案所提供之文件及成果報告書等資料，同意無償授

權本局作為非營利目的之公開發表與利用。 

(五) 補助金額之所得稅扣款或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由受補助單位依其規定

處理並負其責任。 

(六) 受補助單位應確保補助案件相關內容著作權之適法性，如有涉及訴訟

或違法情形，應由受補助單位自行負責。 

(七) 經本局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並通知限期繳回補助款者，如逾期不

繳回，本局得依相關法令及程序移送強制執行。 

九、 本計畫陳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